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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LDR—2024—01001

汨政办发〔2024〕5号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促进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

造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市直及驻汨各单位：

现将《促进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产业集群发展若

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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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
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措施

为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〈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

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4〕7号）、《湖南
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

换新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24〕5号）精神，全面落

实省、岳阳市人民政府相关工作部署，促进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

设备再制造产业集群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厂房租赁支持

鼓励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企业落户汨罗高新区，

重点支持五金、塑胶、线路板、贴片（SMT）、新能源、印刷、

工程机械、汽车装备等二手设备回收再制造项目。对再制造设备

年销售额 1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，由汨罗高新区协调厂房出租

单位给予 1~2年厂房免租。

二、运输通道支持

针对大件设备运输，市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等部门要加强服务

指导，落实相关惠企便民制度，依法办理大件运输相关行政许可，

缩短办理时限，确保物流安全、顺畅、便捷。

三、达产奖励支持

对首次落户汨罗高新区且签订入园协议的二手设备回收及工

业设备再制造企业，年再制造设备销售额 2000万元及以上并列入

规模工业企业的，首年度按销售额的 1%给予一次性产业发展资金

奖励，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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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优化税收机制

依法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支持再生资源

循环利用行业个体工商户发展，依法采取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，

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“反向开票”做法。

五、金融服务支持

优化金融服务，延长供给链条，加大对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

设备再制造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。对年销售额 2000万元及以

上、年纳税 30万元及以上且符合岳阳市普惠金融风险补偿操作

指引的企业，纳入金融支持名录白名单，享受 200~300万元的信

贷（授信）支持。

六、科技创新支持

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，建立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再制造研发中心，培养

和引进与产业体系相配套的高技能人才，为再制造企业提供人才

支撑。对引进的正高职称或博士研究生、副高职称等紧缺专业技

术人才，分别按 10万元、5万元的标准给予安家补贴（分三年

发放）；引进的高级技师，给予每人 5万元的生活补贴；对有在

长沙聘请专家、高级人才需求的企业优先享受汨罗（长沙）离岸

科创孵化中心服务。

七、出口贸易支持

支持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，

商务部门协调办理进出口手续。对公司注册汨罗高新区后，首年

度出口总额 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10万元（人民币）

的一次性奖励；出口总额 500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2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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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（人民币）的一次性奖励；出口总额 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企

业，给予 30万元（人民币）的一次性奖励。

八、推进标准体系建设

鼓励、帮助入园企业探索建立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

造和梯次利用的行业标准，积极推进设备准入、评估、修复、检

测、售后等标准化体系建设，助推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

九、完善网络信息平台

鼓励汨罗高新区及行业龙头企业通过系统化、专业化手段，

进一步完善网络化建设，建立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信

息化平台，为供需双方提供便捷、高效、优质的服务，构建回收、

处理、再制造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至 2026年 4月 17日止，支持对

象为落户汨罗高新区的二手设备回收及工业设备再制造企业。各

项措施依照规定程序和权限办理，上级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后，按

照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17日印发


